






 

一、為何要採分段累計收費及收取基本費 

    本廠建廠之初採累計進價收費原則，唯自 89 年起依離島建設條例水費比照台灣地區平均

費率收取，當時由於供水不穩定暫停收取基本費用，並以統一單價收取水費，如今各鄉均穩

定供水，審計室亦針對本廠基金營收提出糾正，為落實使用者付費之公平原則，及鼓勵節約

用水，使有限的水資源做有效運用避免浪費，本廠應與全國各自來水事業單位採同步收費制

度，故於 106 年 4 月 19 日簽准分級收費制及收取基本費，並於 106 年 10 月 18 日奉連江縣政

府府授水字第 1060038360 號函核定自 107 年 1月 1日起實施。 

二、連江縣自來水廠收費標準如下： 

（一）、基本設施費:依水錶各口徑大小計收(單位:元) 

水錶口徑 13mm 20mm 25mm 40mm 50mm 75mm 100mm 

一般用水 20 25 110 200 400 560 840 

臨時用水 30 38 165 300 600 840 1,260 

（二）、用水費:水費分段累進計價金額×平均費率(因馬祖每月平均單價不同,故費率為浮動數據)                 

水量及水價 使用水量及累進單價 

用水量級別 一 二 三 四 五 

用水量(度) 0-10 11-20 21-30 31-100 101 度以上 

單價(元) 8 11 14 18 20 

（三）、代徵垃圾清除處理費:本廠受連江縣環境資源局委託代徵，目前每度以 8 元計收。 

（四）、用戶應繳總金額=基本設施費+用水費+代徵垃圾清除處理費 

       ※平均費率(a)=台灣本島前年度平均單價(b)÷馬祖當月平均單價(c) 

三、現行水價與新制水價收費比較範例 

例 1：A 君為一般用戶,水表口徑為 13mm，某月用水量為 30 度，當月份之水費應繳總金額計 

     算方式如下：(適用第 3 段水價) 

類別 基本費 水費 代徵垃圾費 應繳金額 

單一

水價 
無 30×10.93(b)=328 30×8=240 328+240=568 元 

分段 

累進 
20 

(10×8)+(10×11)+(10×14)=330， 

330×0.892(a)=295 
30×8=240 20+295+240=555 元 

例 2：B 君為一般用戶,水表口徑為 25mm，某月用水量為 120 度，當月份之水費應繳總金額計 

     算方式如下：(適用第 5 段水價) 

類別 基本費 水費 代徵垃圾費 應繳金額 

單一

水價 
無 120×10.93(b)=1312 120×8=960 1312+960=2272 元 

分段

累進 110 

(10 × 8)+(10 × 11)+(10 × 14)+(70 ×

18)+(20×20)=1990， 

1990×0.892(a)=1775 

120×8=960 
110+1775+960=2845

元 


